
力学性能初级检验人员培训通知 

为满足企业力学性能检验人才培养需求，夯实初级检验人员专业理论基础与实操技能，规范检验

操作流程，保障检验数据精准性，上海质量技术监督教育培训中心联合国家海洋动力装备产业计量测

试中心特联合举办力学性能初级检验人员培训课程。现将相关培训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对象 

从事或拟从事力学性能检验技术工作的初级岗位人员，以及有意向从事该领域工作的相关人员。 

二、报名条件 

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力学性能初级检验人员资格： 

a) 相关专业中专毕业以上学历（含中专），连续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满一年； 

b) 高中毕业学历及非本专业中专毕业以上学历（含中专），连续从事本专业工作年限满二年。 

三、培训时间 

2026 年 3 月 30 日 - 4 月 3 日，共 5天每日培训时间：9:00～16:00（学员请于 3月 30 日 8:45 

前到理论培训地点签到）。 

四、培训地点 

1. 理论课及部分实操课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元南路 999 弄 29 号楼 2楼培训教室； 

2. 专项实训操作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元南路 55 号（实训期间将统一安排车辆接送，具

体接送时间及集合点另行通知）。 

五、培训内容 

聚焦力学性能检测岗位核心能力，融合理论与实操，涵盖力学取样基本知识、金属材料拉伸/硬

度/冲击/工艺性能试验相关理论及操作规范，同步开展力学性能全流程实践操作训练。 

六、培训费用 

培训费：2500 元/人（含课程资料费、师资费、实训耗材费、考试费、午餐等，不包含住宿）。 

七、付款方式 

1. 单位付款：请于开班前完成转账，转账时备注力学初级班+学员姓名，款项需开班前到账。 

2. 个人付款：可于开班当天现场支付，支付方式支持：银行转账、微信、现金。 

3. 开班当天现场领取发票。 

八、收款账户信息 

开户名：上海质量技术监督教育培训中心 

帐  号：31692600005105432 

开户行：上海银行徐家汇支行 

九、报名及联系方式 

1. 咨询电话：021-54040057-8003（13062729610）、19602187453、19602187934 

2. 联系人：凌老师、周老师、蒋老师 

3. 报名方式： 

（1）线上网页报名：登录 www.sbqttc.com，进入“常规班在线报名”，培训课程选择“第三大类 

检验、计量等专业人员岗位培训”中对应课程项目，并填入个人信息后，点击提交。 

（2）手机二维码报名：使用手机扫如下二维码，选择对应课程项目，并填入个人信息后，点击提

交。 



4. 报名须知： 

（1）请参训学员提前提交报名信息，确认参训名额； 

（2）参训时需携带一寸证件照 2张，并填写“培训报名申请表”，由学员在职单位敲章，原件在

报到当天交给培训班工作人员。 

十、其他事项 

1. 参训学员请严格遵守培训课堂及实训场地的规章制度，听从授课老师及工作人员安排。 

2. 实训操作环节需按要求佩戴防护用品，规范操作仪器设备。 

3. 培训期间如需请假，请提前向工作人员报备。 

4. 理化检验人员能力评价培训申请表（附件 1） 

或打开 http://www.sbqttc.com/downloads?fid=9&sid=28 链接下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附件 1 

上海质量技术监督教育培训中心 

理化检验人员能力评价培训申请表 

姓    名  性别  
专业工作

年限 
 

（近期 1寸 

正面免冠 

彩色照片） 

文化程度  联系电话  

身份证号码  

工作单位  

单位地址  

毕业院校  
所学专业 毕业时间 

  

申报分类 

□ 首次  

□ 升级 

□ 补考 

申报等级 

□ 初级 

□ 中级 

□ 高级 

申报岗位 

□ 力学性能  

□ 化学分析  

□ 金相检验  

本专业 

主要工作 

经历和成绩 

 

申请人 

 

本人声明，以上填写信

息及所提交的资料均真实

有效，并承诺对填写的内容

负责。 

 

签字：    

年    月     日 

用人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用人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

年     月    日 

注：1.申报分类说明： 

 首次（首次参加本中心培训） 

 升级（已持同岗位低等级证书，申请升级） 

 补考（曾参加本中心培训但考核未通过，申请补考） 

2.工作简历请按时间顺序填写与理化检验相关的工作经历，包括单位名称、岗位 


